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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农业农村委员会执法总队关于苗

种费的合同

合同统一编号： 11NMB2F0520420252401

合同内部编号：

合同各方：

甲方：上海市农业农村委员会执法总队（上海市动物卫生监督所、上海渔港监督局）

地址：仙霞西路 779 号

邮政编码：

电话：021-62779107

传真：

联系人：吴忠亮

乙方（主）：上海浦东申孙水产养殖有限公司

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科农路 1508号 2幢 102室
邮政编号：
电话：13818030073

传真：
联系人：孙建飞
开户银行：浦发银行张江科技支行
账号：97160078801400000692

乙方（联合体）：上海淀原水产良种场
地址：上海市青浦区金泽镇莲钱路 25号
邮政编号：
电话：02159863309

传真：
联系人：张全根
开户银行：上海农商银行莲盛支行
账号：50131000394478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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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顺利组织实施好苗种费（包件一）项目任务，根据本项目评标结果，双方

就增殖放流苗种费事宜达成协议如下：

第一部分 采购内容

一、甲方向乙方采购：红鳍原鲌、达氏鲌、蒙古鲌、细鳞鲴。

二、双方约定苗种价格合计（包括运输费、包装费等）：460000 元（大写：

肆拾陆万元整）。

三、双方约定苗种交付的时间如下：按采购人指定的时间。

第二部分 苗种生产

四、乙方应严格按照《上海市自然水域渔业资源增殖放流苗种定点培育基

地规范（试行）》建立内部管理制度和质量保证制度。苗种培育期间接受甲

方的检查与督促。

第三部分 种质鉴定

五、乙方应邀请上海市水产良种审定委员会对增殖放流苗种进行种质鉴定。

苗种交付时，乙方应向甲方出具该批苗种的种质鉴定报告。

第四部分 药残检测

六、乙方应对增殖放流苗种进行药物残留检测。按照《水生生物增殖放流苗

种质量安全检验规范（试行）》（沪渔政[2011]13 号）（以下简称“《检验规范》”）

规定，检测不合格按照该规范执行。

第五部分 疫病检测

七、乙方应按照检疫规定对增殖放流苗种进行疫病检测。乙方按双方约定的

放流时间开具疫病检测合格证明，按双方约定时间开展放流。

第六部分 放流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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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乙方应根据本合同第三条约定的时间准时交付苗种。如因天气变化等原

因，苗种提供时限可放宽至一个月（如苗种约定放流时间为 6 月中旬，则放流时

限可放宽至 6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其他依此类推），如无其他约定，超过时限

未能履行合同的，视作乙方单方面中止合同。

九、乙方应提前一周以上向甲方提出放流申请，以便甲方安排工作。

十、甲方按照《水生生物增殖放流苗种验收方法（试行）》进行验收。验收

完毕，双方在《增殖放流苗种交付验收单》上签字确认。《增殖放流苗种交付验

收单》由乙方保存，是乙方申请经费的必备要件。

十一、乙方提供苗种数量符合合同要求数量，甲方全额支付苗种费用。

十二、乙方不能按合同约定数量提供放流苗种，但提供数量达到约定数量的

85%，乙方承诺同意甲方可根据实际提供数量支付苗种经费后，甲方组织放流。

十三、如果乙方提供苗种未达到约定数量的 85%，双方约定按下面第（2）

种方法处理。

（一）中止合同，不再安排放流，甲方放弃追究乙方责任的权利；

（二）乙方承诺甲方根据约定单价的 80%，按实际提供数量支付苗价，甲方

组织放流。

十四、如果乙方提供苗种数量未达到约定数量的 70%，甲方直接中止合同。

十五、一天内分批次组织放流，实际数量不足 85%的，不论乙方是否承诺，

均按合同第十三条第二款结算苗种经费。

第七部分 经费拨付

十六、甲方在全市增殖放流工作完成验收后一次性拨付苗种经费。

十七、乙方应填写《苗种经费申请拨付单》附《增殖放流苗种交付验收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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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印件，向甲方申请拨付。

十八、甲方按照财政专项的有关要求，申请划拨苗种费用。

第八部分 其他条款

十九、合同执行过程中，甲方不得无故解除合同或不履行合同。甲方提出变

更合同有关内容时，应与乙方协商并达成书面补充协议。

二十、本合同正式文本一式 4 份，甲方留 2 份，乙方留 2 份，每份具有同等

效力。

补充条款

1:合同内第一条后补充数量、规格、单价如下：
黄浦江上游红鳍原鲌，规格：全长 10 厘米，尾数：1.7 万尾，
单价：10000 元/万尾。
黄浦江上游达氏鲌，规格：全长 10 厘米，尾数：1.7 万尾，
单价：10000 元/万尾。
黄浦江上游蒙古鲌，规格：全长 10 厘米，尾数：1.6 万尾，
单价：10000 元/万尾。
长江上海段细鳞鲴，规格：全长 10 厘米，尾数：40 万尾，
单价：9000 元/万尾。
长江上海段红鳍原鲌，规格：全长 10 厘米，尾数：2.5 万尾，
单价：10000 元/万尾。
长江上海段达氏鲌，规格：全长 10 厘米，尾数：1.25 万尾，
单价：10000 元/万尾。
长江上海段蒙古鲌，规格：全长 10 厘米，尾数：1.25 万尾，
单价：10000 元/万尾。
2:合同内第二条调整为：二、双方约定苗种价格合计（包括
运输费、包装费、人工费用等，不得后续增加）：46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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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写：肆拾陆万元整）。
3:合同内第六条后补充如下：“检测不合格、且经 2次更换
后仍不合格的，视为乙方未交付苗种，乙方无权依据本合同
要求费用；还需为甲方另购苗种超出本合同标的额的部分承
担赔偿责任”。
4:合同内第七条后补充如下：“检测不合格、且经 2次更换
后仍不合格的，视为乙方未交付苗种，乙方无权依据本合同
要求费用；还需为甲方另购苗种超出本合同标的额的部分承
担赔偿责任”。
5:合同内第八条调整为：乙方应根据本合同第三条约定的时
间准时交付苗种。如因天气变化等原因，苗种提供时限可放
宽至一个月（如苗种约定放流时间为 6月中旬，则放流时限
可放宽至 6月 1 日至 6月 30 日，其他依此类推），如无其他
约定，超过时限未能履行合同的，视作乙方单方面终止合同。
6:合同内第二十条后补充如下：
违约终止合同
（1）在甲方对乙方违约而采取的任何补救措施不受影响的
情况下，甲方可在下列情况下向乙方发出书面通知书，提出
终止部分或全部合同。
①如果乙方未能在合同规定的限期或甲方同意延长的限期
内提供部分或全部货物。
②如果卖方未能履行合同规定的其它任何义务。
（2）如果甲方根据上述（1）款的规定，终止了全部或部分
合同，甲方可以依其认为适当的条件和方法购买与未交货物
类似的货物，乙方应对购买类似货物所超出的那部分费用负
责。但是，乙方应继续执行合同中未终止的部分。
（3）如果乙方在履行合同过程中有不正当竞争行为，甲方
有权解除合同，并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之
规定由有关部门追究其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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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合同内第十三、十四及十五条调整为：如果乙方提供苗种
未达到约定数量的，需在组织放流前提前告知甲方，并补充
补救方案，可采取分批放流方式。如确因不可抗力原因不能
提供苗种，可商讨延期。
8:合同内第二十条后补充如下：
（1）本合同生效后、履行中，任一方均不得违约；一方违
约给另一方造成损失的，除应向守约方支付合同总额 20%的
违约金外，还需为守约方为实现合同目的所造成的实际损失
另行承担赔偿责任；该赔偿范围包括但不限于为实现合同目
的另购苗种超本合同标的额支付的购买、运输、流放等费用、
因维权而支出的合理诉讼费、律师费等费用。
（2）因本案履行发生争议，双方应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
能或不能协商的，双方一致同意由甲方所在地上海市长宁区
人民法院诉讼管辖。
（3）本合同文本一式肆份，双方各执贰份，每份具有同等
效力。经双方签章后发生法律效力。

签约各方：

甲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签章）：

乙方（主）（签章控件）：
法定代表人：顾才弟（男）
乙方（联合体）（签章控件）：
法定代表人：张全根（男）

合同签订点:网上签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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